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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龍城區議會 李軒朗議員
致：九龍城區議會 主席

2020年 7月 16日 
九龍城區議會第 5次會議 

要求地政總署解釋拆除宣傳品的準則

我上任以來，一直善用政府分配的指定展示點，將區議員橫額作社區連儂牆之用，讓市民

就政治、社會事宜自由表達意見。惟地政總署於六月十五日向我指出，該連儂牆違反了《路旁

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實施指引》第七部分《宣傳品內容》第 7(b)(iv)條「不得展示任何
意識不良的宣傳品」的條文，繼而執意將其移走。及後又引用指引的其他條文，為此無理行為

辯解。

就此，我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地政總署專員回應：

1. 社區屬於居民，故公共設施可成為居民表達意見的場地。連儂牆的目的是給予公眾

一個公開、自由的空間去表達意見。作為土瓜灣南的民選區議員，我不認為有人能

夠限制、塗改或刪除連儂牆上的一字一句。連儂牆被用作該區居民表達地區事項的

一個渠道，內容只是街坊對地區事項表達的寶貴意見。清拆連儂牆將會減少街坊與

區議員之間的溝通渠道，這阻礙區議員履行其職務和了解街坊需求，實屬強行以法

律條文逼使市民噤聲，破壞言論自由之舉。但如今地政總署以所謂的「意識不良」

為由，引用 7(b)(iv)條文去拆除連儂牆，就地政總署所引用的 7(b)(iv)條文，我促請
地政總署解釋「意識不良」的定義，其相關的準則何在，以及街坊用作對地區事項

表達意見的連儂牆如何觸犯到 7(b)(iv)條文？
2. 根據「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區議員有權在指定展示點展出有助「促進

公眾關注或參與地方行政及社區建設事務」的內容，而連儂牆正正符合此要求。此

外，由於政府未有聆聽民意，市民才會在連儂牆表達意見，因此我認為以公共設施

作連儂牆，可以吸納市民對區議會的意見，從而為區內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由

此可見，連儂牆是得民意授權而設立，而且能彰顯我身為土瓜灣南區議員的職能。

為甚麼總署專員會質疑我不是連儂牆的主要受惠者？何謂展示品的主要受惠者？

請列明相關準則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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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此要求主席向地政總署轉達我的要求。同時，我亦要求有關官員在會前至少四日就上

述事宜給予書面答覆，以作跟進。 另一方面，我要求部門派員出席會議，以便本會委員就是
項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文件提交人: 李軒朗 

2020 年 6 月 29 日 




